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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董事会，5月 18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交易金额为 17,044.23万元。公司于 2023年 5月 18月、2023

年 5月 22日合计支付土地款 17,000万元。阳光集团后续违反合同、承诺书等的

约定，未能完成土地使用权的解抵押和过户手续，亦未向公司偿还已支付的购买

款项，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年报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并就资金占用情况出具了《关于

对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

定性部分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

《关于对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陆克平、陆宇、高青

化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190号），要求公司采取积极措施，督促

阳光集团归还占用的资金，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要求阳光集团及其

关联方积极筹措并偿还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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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展情况

公司一直在持续积极地督促阳光集团及关联方积极筹措并偿还占用资金以

消除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公司在努力改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维

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公司已于 2024 年 5 月向阳光集团寄发律师函、于 2024

年 10 月向江阴市人民法院申请起诉阳光集团资金占用（法院暂未受理）等方式

要求阳光集团解除合同并返还已支付的 1.7 亿元土地款。公司就 1.7 亿元及资金

占用费，已向阳光集团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及临时管理人预申报债权。

除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公司也在积极通过多种途径催收被占用资金。鉴于阳

光集团主要资金账户被冻结等复杂的现实情况，自 2024 年 1 月至今，在公司管

理层的努力下，阳光集团自身及委托指定单位代为支付公司及子公司工资社保、

蒸汽费等费用 11,167.47 万元，阳光集团向公司及子公司销售电费 6,005.81 万

元，前述款项合计 17,173.28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未向阳光集团及委托指定单

位支付前述款项。

三、风险提示

因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尚在审计中，阳光集团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的

确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阳光集团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余额及相关情况以经审

计的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四、其他说明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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